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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建置及除名作業要點 
第三點、第四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行  規  定 說  明 

三、專家學者得由下列機關

(構)、公會(以下簡稱推

薦機關(構))審查後推

薦之： 

（一）總統府、五院、國

家安全會議及其

所屬ㄧ級及二級

機關(構)。 

（二）省政府、省諮議

會、直轄市政府、

直轄市議會、縣

( 市 ) 政 府 及 縣

(市)議會。 

（三）公立大專院校及經

教育部核准設立

之公立研究機構。 

（四）私立大專院校及經

教育部核准設立

之私立研究機構。 

（五）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依法成立之公

會。 

       符合前點第一項第

一款至第七款及第十款

資格者(含退休人員)，

由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

之推薦機關(構)辦理審

查推薦。 

       符合前點第一項第

八款資格者，由第一項

第五款之推薦機關(構)

辦理審查推薦。 

       符合前點第一項第

九款資格者，由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三款之推薦

機關(構)辦理審查推

薦。    

三、專家學者得由下列機關

(構)、公會(以下簡稱推

薦機關(構))審查後推

薦之： 

（一）總統府、五院、國

家安全會議及其

所屬ㄧ級及二級

機關(構)。 

（二）省政府、省諮議

會、直轄市政府、

直轄市議會、縣

( 市 ) 政 府 及 縣

(市)議會。 

（三）公立大專院校及經

教育部核准設立

之公立研究機構。

（四）私立大專院校及經

教育部核准設立

之私立研究機構。

（五）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依法成立之公

會。 

       符合前點第一款至

第七款及第十款資格者

(含退休人員)，由前項

第一款至第四款之推薦

機關(構)辦理審查推

薦。 

       符合前點第八款資

格者，由第一項第五款

之推薦機關(構)辦理審

查推薦。 

       符合前點第九款資

格者，由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三款之推薦機關

(構)辦理審查推薦。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第二項至第四項酌修文

字。 

四、推薦機關(構)應推薦品

德操守良好之專家學

四、推薦機關(構)應推薦品

德操守良好之專家學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為使專家學者建議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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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並就所推薦人選，

審查其專家學者申請審

查表（如附件一至附件

三，以下簡稱申請審查

表）及相關證明文件；

審查符合資格後，應於

工程會指定之網路登錄

相關資料，並將申請審

查表函送工程會。 

       推薦機關(構)之所

屬單位或分會如欲推薦

人選，應備妥受推薦者

之申請審查表及相關證

明文件，送交推薦機關

(構)辦理審查推薦。 

       工程會將申請審查

表提報專家學者建議名

單資料庫審議小組(以

下簡稱審議小組)審

議，通過後納入本資料

庫。 

者，並就所推薦人選，

審查其專家學者申請審

查表（如附件一至附件

三，以下簡稱申請審查

表）及相關證明文件；

審查符合資格後，應於

工程會指定之網路登錄

相關資料，並將申請審

查表函送工程會。 

       符合第二點第一款

至第七款及第十款資格

者，應先經其所任職或

所屬機關(構)查核最近

十年內無受記過以上處

分紀錄後，填具申請審

查表中同意推薦欄(附

件一)，依前項作業由推

薦機關(構)辦理審查推

薦作業。 

       前項作業於退休人

員亦適用之，並由最後

任職機關(構)推薦。最

後任職機關(構)經裁併

者，由承受其業務之機

關(構)推薦；無承受其

業務之機關(構)者，退

休人員得敘明情形，向

工程會自薦。 

       推薦機關(構)之所

屬單位或分會如欲推薦

人選，應備妥受推薦者

之申請審查表及相關證

明文件，送交推薦機關

(構)辦理審查推薦。 

       工程會將申請審查

表提報專家學者建議名

單資料庫審議小組(以

下簡稱審議小組)審

議，通過後納入本資料

庫。 

 

資料庫專家類別更多元

化，且依現況考量，業

界並無可供查核十年內

有無受記過以上處分紀

錄之機制，爰刪除第二

項及第三項。又第一項

已明定：「推薦機關(構)

應推薦品德操守良好之

專家學者……」，即未來

由推薦機關(構)負責審

查其受推薦人之品德操

守。 

三、第四項及第五項未修正

並移列至第二項及第

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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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點附件一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行  規  定 說  明 

             政府採購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申請審查表                          附件一

（機關﹝構﹞推薦用） 

      （機關構名稱）          茲依據政府採購法第 94 條規定，建議下列人員納入專家學者建議名

單資料庫。下列資料業經本機關審查符合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06年 6月 28日工程企字第 10600199260

號函修正「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建置及除名作業要點」之資格，並徵得當事人同意納入上揭建議名單

資料庫，同意”*”註記以外之欄位公開。其個人資料如下： 
編碼: (由推薦機關構依網頁登打結果填寫) 

姓  名  

性   別 男  女 *行動電話  *身分證字號          

*電話(H) *(  ) *傳真(H) *(  ) *E-Mail(H) * 

*住  址 *□□□ 

類別 □公務人員  □業界專家  □學者-公立  □學者-私立 

機關(構)名稱  單位名稱  職稱  

電話(O) (  ) 傳真(O) (  ) E-Mail(O)  
現 

  
職 

地  址 □□□ 

學校名稱（請填學校全銜） 科系組所名稱 學位名稱 最 高 學 歷 
請填已取得學位之學歷 

   

項次 
（註 1） 

類 別(註2) 科 別(註2) 科別代碼(註2) 專  長  內  容(註3) 

1     

專 
 

長 
 

2     

與專長相關(實務/教學/研究)經驗 推薦機關(構)審查結果 

年 資(年) 年資合計 年 資(年) 年資合計 
服務機關（構）名

稱 
所任工作 職稱 

起迄 
年月 實

務 
教

學 
研究

實

務

教

學

研

究

實

務

教

學

研

究

實

務

教

學
研究

    年 月
~ 
 年 月 

      

經 
 

歷 

   年 月 
~ 

年 月 

 
 

  

   

   

   

                政府採購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申請審查表               附件一 

（機關﹝構﹞推薦用） 

      （機關構名稱）          茲依據政府採購法第 94 條規定，建議下列人員納入專家學

者建議名單資料庫。下列資料業經本機關審查符合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04 年 3 月 18 日工程

企字第 10400084810 號函修正「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建置及除名作業要點」之資格，並徵得

當事人同意納入上揭建議名單資料庫，同意”*”註記以外之欄位公開。其個人資料如下： 
編碼: (由推薦機關構依網頁登打結果填寫) 

姓  名  性   
別

男  女 *身分證字號  

*電話(H) *(  ) 
*傳真

(H)
*(  ) *E-Mail(H) * 

*住  址 *□□□ 

類別 □公務人員  □業界專家  □學者-公立  □學者-私立 

機關(構)名稱  職  稱  

電話(O) (  ) 傳真(O) (  ) E-Mail(O)  
現

職

地  址 □□□ 

學校名稱（請填學校全

銜）
科系組所名稱 學位名稱 最 高 學 歷 

請填已取得學位之學歷    

項次

（註

1）

類 別
(註2) 

科 別(註2)
科別代碼

(註2) 
專  長  內  容(註3) 

1     

專

 
長

 
2     

與專長相關(實務/教學/研究)經驗 推薦機關(構)審查結果 

年 資(年) 年資合計 年 資(年) 年資合計 
服務機關（構）

名稱 
所任工作 職稱 

起迄

年月 實

務

教

學
研究 實務

教

學

研

究

實

務

教

學

研

究

實

務

教

學
研究

    年 
月~ 
 年 
月 

      經

 
歷

    年 
月~ 
 年 
月 

   

   

   

   

一、依原住

民族委

員會一

○五年

十一月

八日原

民綜字

第一○

五○○

六五八

八四號

函，加

大姓名

欄位空

間，以

尊重原

住民族

姓名權。 
二、配合實務

作業需

要增列

行動電

話、單

位名稱

欄位。 
三、為符合 

個人資

料保護

法，於

受推薦



第 4 頁 

受  推  薦  者  聲  明  事  項  

本人茲聲明下列事項： 
一、無「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建置及除名作業要點」第 7 點及第 8 點所列情形。 
二、如經受聘為個案採購評選委員，必將誠信公正執行評選委員之任務。 
三、本人所填以上資料均屬真實，且本人符合「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建置及除名作業要點」第 2

點第 1項第    款第    目；相關證件影本如附。 

四、 同意前述要點之推薦機關(構)、主管機關，依個人資料保護法等規定，蒐集、處理及利用個人資

料。 

申請人簽章： 

 
日      期：       年       月        日 

推 薦 機 關 (構 )審 查 結 果  

受推薦者經審查： 

□符合「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建置及除名作業要點」第 2 點第 1 項第    款第    目之資格，同意推

薦。 

 
推薦機關(構)： （推薦機關構印章）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推薦機關(構 )簽辦欄位 

 

【註】1.專長填寫以 2 項為上限。 
     2.專長之「類別」、「科別」及「科別代碼」詳見附表「專家學者專長類科別一覽表」，請視專長內容擇適當

項次填寫，「所任工作」係指與「專長」相關之實務、教學、研究經驗。前述「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建

置及除名作業要點」及「專家學者專長類科別一覽表」等電子檔案，可逕至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

(http://www.pcc.gov.tw\政府採購\政府採購資訊\專家學者推薦說明)下載。 
    3.為利各機關遴選所需專長之評選委員，所稱「專長」係指各「科別」之細分專長，譬如「法律學」之「民法」或

「行政法」等。 
    4.除陰影部分外皆由受推薦者填寫。 

受  推  薦  者  聲  明  事  項  

本人茲聲明下列事項： 

一、無「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建置及除名作業要點」第 7 點及第 8 點所列情形。 

二、如經受聘為個案採購評選委員，必將誠信公正執行評選委員之任務。 
三、本人所填以上資料均屬真實，且本人符合「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建置及除名作業要

點」第 2點第 1項第    款第    目；相關證件影本如附。 

申請人簽章： 

            
日      期：       年       月        日 

專 家 學 者所 屬任 職 機 關 (構 )同 意 推 薦欄 （專家學者申請審查表續頁）  

□       （任職機關構名稱）          經審查      （受推薦者姓名）      最近 10
年內無受記過以上處分。同意推薦        （受推薦者姓名）        納入專家學者建

議名單。 
 
專家學者任職機關(構)： （任職機關構印章）  
 
推薦人： （任職機關構首長或授權人員簽章）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附註：本欄所稱之任職機關(構)，係指符合「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建置及除名作業要點」

第 3 點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4 款所稱之推薦機關(構)及其所屬。 

推 薦 機 關 (構 )審 查 結 果  

受推薦者經審查： 

□符合「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建置及除名作業要點」第 2點第 1項第    款第    目之資格，

同意推薦。 

 
推薦機關(構)： （推薦機關構印章）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推薦機關(構 )簽辦欄位 

 

【註】1.專長填寫以 2 項為上限。 
     2.專長之「類別」、「科別」及「科別代碼」詳見附表「專家學者專長類科別一覽表」，請視專長內

容擇適當項次填寫，「所任工作」係指與「專長」相關之實務、教學、研究經驗。前述「專家

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建置及除名作業要點」及「專家學者專長類科別一覽表」等電子檔案，

可逕至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http://www.pcc.gov.tw\政府採購\政府採購資訊\專家學者

推薦說明)下載。 
    3.為利各機關遴選所需專長之評選委員，所稱「專長」係指各「科別」之細分專長，譬如「法律學」

之「民法」或「行政法」等。 
    4.除陰影部分外皆由受推薦之專家學者填寫。 

者聲明

事項，

增列第

四點。 

四、配合本

作業要

點第四

點第二

項，刪

除任職

機關（構）

同意推薦

欄位。 
五、本表之

【註】

四酌修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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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點附件二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行  規  定   說  明 

                 政政府採購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申請審查表                    附件二

（公會推薦用） 

      （公會名稱）          茲依據政府採購法第 94 條規定，建議下列人員納入專家學者建議名單

資料庫。下列資料業經本公會審查符合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06 年 6 月 28 日工程企字第 10600199260

號函修正「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建置及除名作業要點」之資格，並徵得當事人同意納入上揭建議名

單資料庫，同意”*”註記以外之欄位公開，其個人資料如下： 
編碼: (由推薦審查機關依網頁登打結果填寫) 

姓  名  

性   別 男  女 *行動電話  *身分證字號       

*電話(H) *(  ) *傳真(H) *(  ) *E-Mail(H) * 

*住  址 *□□□ 

在職情形 □在職(務請填寫現職欄)   □退休 

機關(構)名稱  職  稱  

電話(O) (  ) 傳真(O) (  ) E-Mail(O)  
現 

  
職 

地  址 □□□ 

學校名稱（請填學校全銜） 科系組所名稱 學位名稱 最 高 學 歷 
請填已取得學位之 

學歷    

項次 
（註 1） 

類 別 
(註2) 

科 別(註2) 科別代碼(註2) 專  長  內  容(註3) 

1     

專 
 

長 
 

2     

與專長相關(實務/教學/研究)經驗 推薦公會審查結果 

年 資(年) 年資合計 年 資(年) 年資合計 
服務機關（構） 

名稱 
所任工作 職稱 

起迄 
年月 實

務 
教

學 
研究 實務

教

學

研

究

實

務

教

學

研

究

實

務

教

學
研究

    年 月
~ 
 年 月 

      

經 
 

歷 

    年 月
~ 
 年 月 

   

   

   

   

                   政府採購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申請審查表         附件二

（公會推薦用） 

      （公會名稱）          茲依據政府採購法第 94 條規定，建議下列人員納入專家

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下列資料業經本公會審查符合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04 年 3 月 18

日工程企字第 10400084810 號函修正「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建置及除名作業要點」之資

格，並徵得當事人同意納入上揭建議名單資料庫，同意”*”註記以外之欄位公開，其個人資料

如下： 
編碼: (由推薦審查機關依網頁登打結果填寫) 

姓  名  性   別 男  女 *身分證字號  

*電話(H) *(  ) *傳真(H) *(  ) *E-Mail(H) * 

*住  址 *□□□ 

在職情形 □在職(務請填寫現職欄)   □退休(現職欄請填寫可公開之聯絡電話及地址) 

機關(構)名稱  職  稱  

電話(O) (  ) 傳真(O) (  ) E-Mail(O)  
現

 
職

地  址 □□□ 

學校名稱（請填學校全銜） 科系組所名稱 學位名稱 最 高 學 歷 
請填已取得學位之

學歷    

項次

（註

1）

類 別
(註2) 

科 別(註2)
科別代碼(註

2) 
專  長  內  容(註3) 

1     

專

 
長

 

2     

與專長相關(實務/教學/研究)經驗 推薦公會審查結果 

年 資(年) 年資合計 年 資(年) 年資合計 
服務機關（構）

名稱 
所任工作 

職

稱

起迄

年月
實

務

教

學

研

究

實

務

教

學

研

究

實

務

教

學

研

究

實

務

教

學
研究

    年 月
~ 
 年 月

      

經

 
歷

    年 月
~ 
 年 月

   

  

   

   

一、依原住

民族委

員會一

○五年

十一月

八日原

民綜字

第一○

五○○

六五八

八四號

函，加

大姓名

欄位空

間，以

尊重原

住民族

姓名權。 
二、配合實務

作業需

要增列

行動電

話、單

位名稱

欄位。 
三、為符合 

個人資

料保護

法，於

受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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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

證照

資料 
證照名稱：                                    證照核發日期：    年    月 

受  推  薦  者  聲  明  事  項  

  本人茲聲明下列事項： 
一、無「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建置及除名作業要點」第 7 點及第 8 點所列情形。 
二、如經受聘為個案採購評選委員，必將誠信公正執行評選委員之任務。 
三、本人所填以上資料均屬真實，且本人符合「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建置及除名作業要點」第 2點

第 1項第 8款；相關證件影本如附。 
四、同意前述要點之推薦機關(構)、主管機關，依個人資料保護法等規定，蒐集、處理及利用個人資料。

申請人簽章： 

             
日      期：        年       月        日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意見 

□ 本次推薦人選已逾 5%人數上限，請再予斟酌。 
□ 本次推薦人選尚在 5%人數上限內。 

□ 受推薦者經審查最近 10 年內並無因執行業務而受懲戒之情形。 
□ 受推薦者經審查有因執行業務而受懲戒之情形，其懲戒情形如附件。 

□ 其他審查意見：（無者免填）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人員簽章：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推 薦 公 會審 查結 果  

      （受推薦者姓名）            經審查（年資計算結果如右上欄） 
□ 符合「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建置及除名作業要點」第 2點第 1項第 8款，且    （受推薦者姓

名）      最近 10 年內無因執行業務而受懲戒之情形。同意推薦        （受推薦者姓名）

納入專家學者建議名單。 
另本會理事會任期至    年    月    日止，會員總人數為        人，至    年    月    日
止，已推薦         人，併此敘明。 

推 薦 審 查 公會審查人員簽章：        

日   期：      年     月      日
 
推薦公會：          （推薦公會印章） 推薦人：      （推薦者簽章）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註】1.專長填寫以 2 項為上限。 
     2.專長「類別」、「科別」及「科別代碼」詳見附表「專家學者專長類科別一覽表」，請視專長

內容擇適當項次填寫，「所任工作」係指與「專長」相關之實務、教學、研究經驗。前述「專

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建置及除名作業要點」及「專家學者專長類科別一覽表」等電子檔案，

可逕至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http://www.pcc.gov.tw\政府採購\政府採購資訊\專家學者

推薦說明)下載。 
    3. 為利各機關遴選所需專長之評選委員，所稱「專長係指較各「科別」更細之分項，譬如「法律學」

之「民法」或「行政法」。 
    4. 除陰影部分外皆由受推薦者填寫。 

取得證

照資料
證照名稱：                                    證照核發日期：    年    月

受  推  薦  者  聲  明  事  項  

  本人茲聲明下列事項： 
一、 無「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建置及除名作業要點」第 7 點及第 8 點所列情形。 
二、 如經受聘為個案採購評選委員，必將誠信公正執行評選委員之任務。 
三、 本人所填以上資料均屬真實，且本人符合「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建置及除名作業

要點」第 2點第 1項第 8款；相關證件影本如附。 

申請人簽章：            
日      期：        年       月        日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意見 

□ 本次推薦人選已逾 5%人數上限，請再予斟酌。 
□ 本次推薦人選尚在 5%人數上限內。 

□ 受推薦者經審查最近 10 年內並無因執行業務而受懲戒之情形。 
□ 受推薦者經審查有因執行業務而受懲戒之情形，其懲戒情形如附件。 

□ 其他審查意見：（無者免填）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人員簽章：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推 薦 公 會審 查結 果  

      （受推薦者姓名）            經審查（年資計算結果如右上欄） 
□ 符合「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建置及除名作業要點」第 2點第 1項第 8款，且    （受

推薦者姓名）       最近 10 年內無因執行業務而受懲戒之情形。同意推薦

（受推薦者姓名）       納入專家學者建議名單。 
另本會理事會任期至    年    月    日止，會員總人數為        人，至    年   
月    日止，已推薦         人，併此敘明。 

推 薦 審 查 公會審查人員簽章：   

日   期：      年     月      日
推薦公會：          （推薦公會印章） 推薦人：      （推薦者簽章）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註】1.專長填寫以 2 項為上限。 
2.專長「類別」、「科別」及「科別代碼」詳見附表「專家學者專長類科別一覽表」，

請視專長內容擇適當項次填寫，「所任工作」係指與「專長」相關之實務、教

學、研究經驗。前述「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建置及除名作業要點」及「專

家學者專長類科別一覽表」等電子檔案，可逕至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

(http://www.pcc.gov.tw\政府採購\政府採購資訊\專家學者推薦說明)下載。 

3.為利各機關遴選所需專長之評選委員，所稱「專長係指較各「科別」更細之分項，

譬如「法律學」之「民法」或「行政法」。 
4.除陰影部分外皆由受推薦之專家學者填寫。 

者聲明

事項，

增列第

四點。 

四、本表之

【註】四

酌修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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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點附件三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行  規  定 說  明 
                        政府採購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申請審查表                    附件三 

（特殊資格用） 
      （推薦機關構名稱）          茲依據政府採購法第 94 條規定，推薦____（姓名）_____納入專

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下列資料業經本機關審查符合 106 年 6 月 28 日工程企字第 10600199260 號函修

正「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建置及除名作業要點」之資格，並徵得當事人同意納入上揭建議名單資料

庫，同意”*”註記以外之欄位公開。其個人資料如下： 
編碼: (由推薦機關構依網頁登打結果填寫) 

姓  名  

性   別 男  女 *行動電話  *身分證字號          

*電話(H) *(  ) *傳真(H) *(  ) *E-Mail(H) * 

*住  址 *□□□ 

類別 □公務人員  □業界專家  □學者-公立  □學者-私立 

在職情形 □在職(務請填寫現職欄)   □退休(現職欄請填寫可公開之聯絡電話及地址) 

機關(構)名
稱 

 職  稱  

電話(O) (  ) 傳真(O) (  ) E-Mail(O)  

現 
  

職 
地  址 □□□ 

學校名稱（請填學校全銜） 科系組所名稱 學位名稱 最 高 學 歷 
請填已取得學位之

學歷    

項次 
（註 1） 

類 別 
(註2) 

科 別 
(註2) 

科別代碼 
(註2) 

專  長  內  容(註3) 

1     
專
長 

2     

與專長相關(實務/教學/研究)經驗 推薦機關(構)審查結果 

年 資(年) 年資合計 年 資(年) 年資合計 

服務機關（構）名稱 所任工作 職稱 
起迄 
年月 實

務 
教

學 
研

究

實

務

教

學

研

究

實

務

教

學

研

究

實

務

教

學

研

究

    年 月
~ 
 年 月 

      

經 
 

歷 

    年 月
~ 
 年 月 

   

  

   

   

                     政府採購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申請審查表             附件三 
（特殊資格用） 

      （推薦機關構名稱）          茲依據政府採購法第 94 條規定，推薦____（姓名）

_____納入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下列資料業經本機關審查符合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04

年 3 月 18 日工程企字第 10400084810 號函修正「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建置及除名作業要

點」之資格，並徵得當事人同意納入上揭建議名單資料庫，同意”*”註記以外之欄位公開。其個

人資料如下： 
編碼: (由推薦機關構依網頁登打結果填寫) 

姓  名  性   別 男  女 *身分證字號

*電話(H) *(  ) *傳真(H) *(  ) *E-Mail(H) * 

*住  址 *□□□ 

類別 □公務人員  □業界專家  □學者-公立  □學者-私立 

在職情形 □在職(務請填寫現職欄)   □退休(現職欄請填寫可公開之聯絡電話及地址)

機關(構)名稱  職  稱  

電話(O) (  ) 傳真(O) (  ) E-Mail(O)  
現

 
職

地  址 □□□ 

學校名稱（請填學校全銜） 科系組所名稱 學位名稱 最 高 學 歷 
請填已取得學位之 

學歷    

項次

（註 1）
類 別 
(註2) 

科 別 
(註2) 

科別代碼 
(註2) 

專  長  內  容(註3) 

1     
專
長 

2     

與專長相關(實務/教學/研究)經驗 推薦機關(構)審查結果 

年 資(年) 年資合計 年 資(年) 年資合計 
服務機關（構）名

稱 
所任工作 職稱

起迄

年月 實

務

教

學

研

究

實

務

教

學

研

究

實

務

教

學

研

究

實

務

教

學
研究

   
 

年 月
~ 

年 月
 

      經

歷

  
 

 年 月
~ 

年 月
 

   

  

   

   

一、依原住

民族委

員會一

○五年

十一月

八日原

民綜字

第一○

五○○

六五八

八四號

函，加

大姓名

欄位空

間，以

尊重原

住民族

姓名權。 
二、配合實

務作業

需要增

列行動

電話、

單位名

稱欄位。 
三、為符合 

個人資

料保護

法，於

受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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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推  薦  者  聲  明  事  項  

  本人茲聲明下列事項： 
一、無「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建置及除名作業要點」第 7 點及第 8 點所列情形。 
二、如經受聘為個案採購評選委員，必將誠信公正執行評選委員之任務。 
三、本人所填以上資料均屬真實，且本人符合「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建置及除名作業要點」第

2點第 1項第 9款；相關證件影本如附。  
四、同意前述要點之推薦機關(構)、主管機關，依個人資料保護法等規定，蒐集、處理及利用個人

資料。 

申請人簽章： 

             
日      期：        年       月        日 

推 薦 機 關 (構 )審 查 結 果  

      （受推薦者姓名）            經審查 
□ 同 意 推薦 納入 專 家 學者 建議 名 單 且符 合「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建置及除名作業要

點」第 2點第 1項第 9款資格，理由如下： 
 
推薦機關(構)： （推薦機關構印章）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註】1.專長填寫以 2 項為上限。 
2.專長之「類別」、「科別」及「科別代碼」詳見附表「專家學者專長類科別一覽表」，請視專

長內容擇適當項次填寫，「所任工作」係指與「專長」相關之實務、教學、研究經驗。前述

「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建置及除名作業要點」及「專家學者專長類科別一覽表」等電子

檔案，可逕至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http://www.pcc.gov.tw\政府採購\政府採購資訊\專家

學者推薦說明)下載。 
3.為利各機關遴選所需專長之評選委員，所稱「專長」係指各「科別」之細分專長，譬如「法

律學」之「民法」或「行政法」等。 
4.除陰影部分外皆由受推薦者填寫。 

受  推  薦  者  聲  明  事  項  

  本人茲聲明下列事項： 
一、 無「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建置及除名作業要點」第 7 點及第 8 點所列情形。 
二、 如經受聘為個案採購評選委員，必將誠信公正執行評選委員之任務。 
三、 本人所填以上資料均屬真實，且本人符合「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建置及除名作業

要點」第 2點第 1項第 9款；相關證件影本如附。 

申請人簽章： 

             
日      期：        年       月        日 

推 薦 機 關 (構 )審 查 結 果  

      （受推薦者姓名）            經審查 
□ 同 意 推薦 納入 專 家 學者 建議 名 單 且符 合「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建置及除

名作業要點」第2點第 1項第 9款資格，理由如下： 
 
 
 
 
推薦機關(構)： （推薦機關構印章）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註】1.專長填寫以 2 項為上限。 
2.專長之「類別」、「科別」及「科別代碼」詳見附表「專家學者專長類科別一覽表」，

請視專長內容擇適當項次填寫，「所任工作」係指與「專長」相關之實務、教學、

研究經驗。前述「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建置及除名作業要點」及「專家學者

專長類科別一覽表」等電子檔案，可逕至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

(http://www.pcc.gov.tw\政府採購\政府採購資訊\專家學者推薦說明)下載。 
3.為利各機關遴選所需專長之評選委員，所稱「專長」係指各「科別」之細分專長，

譬如「法律學」之「民法」或「行政法」等。 
4.除陰影部分外皆由受推薦之專家學者填寫。 

者聲明

事項，

增列第

四點。 

四、本表之

【註】

四酌修

文字。 

 


